
贵 州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
黔建建字〔2025〕68号

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关于暂扣贵州省恒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安全生产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

当事人：贵州省恒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张飞龙

地址：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德凤街道五开南路“黎平县茶

叶综合市场”A栋 1层 23号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20324MA6DX98PX0

2025年 8月 5日，你单位承建的黎平县天利人和观澜苑项目

发生一起一般生产安全事故。依据《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

证动态监管暂行办法》第十三条之规定，本机关依法对你单位安

全生产条件进行了现场复核，发现你单位存在未制定完备的安全

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；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条件所需资金投

入不足；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专

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；建筑架子工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；

未对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并

考核合格；未依法为施工现场从事危险作业的人员办理意外伤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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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；未完善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及施工现场易发生重

大事故的部位、环节的预防、监控措施和应急预案。据此认定你

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。上述行为属于违反《安全生产许可证

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一款、《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》

第十五条规定的违法行为。

本机关于 2025年 9月 11日向你单位下达《贵州省住房和城

乡建设厅关于暂扣贵州省恒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生产许可证

的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（黔建建字〔2025〕52号）（以下简称《行政

处罚告知书》），告知你单位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、

依据及内容，并告知你单位依法享有的权利。你单位 2025年 9月

13日收到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5日内未向本机关提出书面陈述、

申辩和申请听证。

上述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，应予认定。依据《安全生产许可

证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二款、《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

定》第十五条、第二十三条及《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动

态监管暂行办法》第十四条之规定，决定给予你单位暂扣安全生

产许可证（编号：（黔）JZ安许证字[2018]053232）30日的行政处

罚。暂扣时间为 2025年 10月 14日至 2025年 11月 12日。

你单位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电子证书自本机关处罚之日起将在

贵州省建筑业和公共服务系统上标注暂扣起始时间。暂扣期间你

单位须进行整改。暂扣期届满前 10个工作日，由你单位向本机关

提出取消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。经复查合格，且暂扣期届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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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机关将在贵州省建筑业和公共服务系统上取消暂扣你单位安全

生产许可证标注。复查不合格的，将增加暂扣期限直至吊销安全

生产许可证。暂扣期间，你单位在全国范围内不得承揽新的工程

项目；发生事故的工程项目须停工整改，整改完成并经工程所在

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核查合格后方可继续施工。

若你单位对本处罚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

日内向贵州省人民政府或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申请

行政复议，或者在 6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

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，本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
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5年 10月 13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抄送：各市（州）住房城乡建设局、贵安新区城乡建设局。


